中共苏州市委农村工作办公室
苏农办发〔2016〕41号

关于调整市委农办领导分工的通知

机关各处，各市（区）委农办，姑苏区发改局、工业园区社会事业局、高新区城乡发展局：
根据我办新“三定”方案精神，经主任办公会议研究，主任分工调整如下：

顾　杰主任：主持全面工作；
陈建荣副主任：协助顾杰主任工作，负责农村集体资产管理办公室日常工作，分管农民合作社指导处、农村集体资产综合管理处、农村集体资产产权管理处、农民体协；
宁春生副主任：负责美丽村庄建设办公室日常工作，分管农村发展处；
王　纯副主任；负责城乡发展一体化发展综合改革试点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、全国农村改革试验区日常工作，分管综合处、政策调研处（信息处）、执法监督处、党总支、工会。
高　明副调研员：协助陈建荣副主任分管工作；
季瑞昌副调研员：协助宁春生副主任分管工作；
石晓泉副调研员：协助王纯副主任分管工作；
洪庆阳副调研员：协助王纯副主任分管工作，在黄菊鑫同志挂职期间，主持综合处工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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